

渝教招考〔2014〕3号

重庆市大学中专招生委员会

重庆市教育委员会
关于重庆市2014年市属普通高校
招收特长生的通知
各区县（自治县）招委、教委，北部新区、万盛经开区教育局，市属普通高校：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推进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建立综合评价、多元录取机制，促进高中学生健康成长，2014年我市将继续对在艺术、体育、创新实践等方面具有特长的应届高中毕业生（以下简称特长生）实行经选拔测试认定可适当降低高考分数要求、录取到市属普通高校的政策。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招生院校、项目、规模

（一）招生院校及项目

根据近年来各院校参加由市教委主办的全市大学生体育竞赛和艺术展演活动的获奖情况，同时与教育部主办的全国大学生运动会、大学生艺术展演活动逐步全面接轨，确定2014年具有市属普通高校特长生招生资格的院校为西南政法大学等13所，共招收篮球、声乐等15个大类项目（详见附件1）。

（二）招生规模

全市特长生招生规模总量控制在市属高校上一年度在渝普通本科招生计划总量的1%以内，各校特长生招生计划总量原则上控制在市教委上一年度下达学校的在渝普通本科原始招生计划的1%以内，体育特长生、艺术和创新实践特长生两类招生计划应于3月初报请市教委审批通过后及时向社会发布。

（三）招生范围

高等学校普通文、理类专业。
二、申报资格 
（一）特长生必须是参加普通高考的应届高中毕业生。
（二）考生符合以下条件可以申报：
1.参加教育部批准的具有艺术特长生招生资格的高校组织的艺术特长生测试合格且经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公示者，或者高中阶段参加重庆市教委主办的“快乐阳光”重庆市中小学生才艺大赛高中组艺术表演类个人项目比赛、市级中小学生艺术展演活动艺术表演类三人（含）以下项目获二等奖（含）以上，并在重庆市教委网站和重庆市学校体卫艺国防教育网公示者，可申报艺术特长生。
2.高中阶段参加重庆市教委、重庆市体育局联合举办的中学生体育竞赛，在田径、游泳、足球、篮球、网球、羽毛球、艺术体操、健美操、武术、跆拳道项目中获得二级运动员（含）以上称号者，参加市教委主办的中学生健美操比赛获三人（含三人）以下项目获前三名者，以及参加全国中学生毽球比赛获集体前6名的主力队员，经市教委、市教育考试院组织统一测试认定后（集体项目仅主力队员有申报资格），可申报体育特长生。
3.高中阶段参加以下科技创新实践活动并获得优异成绩者：

（1）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科技发明、科技实践活动和科技论文一、二等奖获得者；

（2）重庆市青少年科技创新市长奖（含提名奖）获得者；
（3）国际青少年机器人竞赛（World Robot Olympiad）、FLL机器人世锦赛（First Lego League）和机器人足球世界杯（Robocup）国际金、银奖，或者中国青少年机器人竞赛全国一等奖获得者；
（4）全国中小学信息技术创新与实践活动程序设计、机器人类比赛一等奖获得者；
（5）全国中小学电脑制作活动一等奖获得者；
（6）获得国家发明专利证书者（如果是数人共同作出的发明，仅第一发明人有申报资格）；
（7）在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个人项目三等（含）以上奖项获得者。
    以上7类考生，以及高中阶段在国家级出版社出版了专著的考生、高考单科成绩取得全市普通文科类前50名或普通理科类前100名的考生，可申报创新实践特长生。
三、资格认定
（一）特长生所具有的特长能力水平按以下办法测试认定。

1.艺术特长生

符合艺术特长生申报资格的考生直接参加高校选拔测试认定。
2.体育特长生

（1）市级资格测试认定

市教委、市教育考试院于2014年3月下旬统一组织资格测试认定，合格名单统一在重庆市学校体卫艺国防教育网和重庆市教育考试院网站上公示。

（2）高校选拔测试认定
田径、游泳等量化项目，有关高校可直接采用市级统一资格测试认定结果，也可再组织选拔测试认定；其它非量化项目，有关高校须再组织选拔测试认定。

3.创新实践特长生

有关高校直接组织专家评审组对考生获奖证书等相关资格条件的材料或实际技能进行评审认定。
四、工作流程
（一）招生院校公布招生章程

招生高校要按照有关规定制定特长生招生章程，内容应包括特长生招生项目、测试时间、地点、内容、办法和录取要求等。各高校招生章程应于2014年4月15日前报市教委招生考试管理处审核备案，审核通过后通过校园网等渠道向社会公布。
（二）考生申报、测试

高校选拔测试认定时，具备资格条件的考生应在市教育考试院网站下载《重庆市2014年市属普通高校特长生申报表》（见附件2），按照有关要求填写后，按照招生高校规定的时间和方式，持本人身份证、申报表及有关证书等材料的原件和复印件，向招生高校进行特长生的申报，由招生高校进行资格审核及选拔测试认定。
（三）公示

各招生高校选拔测试认定工作应在2014年6月15日前进行，于6月18日前将测试认定成绩及合格名单报市教委审查备案后，在本校校园网上公示，公示时间不少于7天。
公示结束后填报志愿期间，单科成绩取得全市普通文科类前50名或普通理科类前100名的考生（市教育考试院将在网站上公布其分数线）应与相关高校联系，得到高校的认可后再填报该校志愿。
各招生高校应于6月25日前将拟录名单按《重庆市2014年市属普通高校特长生合格考生名册》（见附件3）要求报送市教育考试院，市教育考试院将对入选考生名单进行集中公示。对在公示中反映出问题的考生，市教育考试院将严肃查处。未经公示的考生不得享受特长生照顾。
五、录取

（一）达到以下标准的艺术、创新实践特长生录取时在相应批次控制分数线下20分以内，由高校增加计划，可提高一个批次投档，供高校审核，录取与否由高校决定。

1.具有艺术特长生资格条件且在学校组织的选拔测试中成绩优秀者；

2.高中阶段参加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获得科技发明、科技实践活动和科技论文一等奖者；

3.国际青少年机器人竞赛（World Robot Olympiad）、FLL机器人世锦赛（First Lego League）和机器人足球世界杯（Robocup）国际金、银奖，或者中国青少年机器人竞赛全国一等奖获得者；

4.全国中小学信息技术创新与实践活动程序设计、机器人类比赛一等奖获得者；

5.全国中小学电脑制作活动一等奖获得者；

6.获得国家发明专利证书者；

7.在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个人项目一等（含）以上奖项获得者；

8.高中阶段在国家级出版社出版专著者。

（二）达到以下标准的艺术、创新实践特长生录取时达到相应批次控制分数线时，由高校增加计划，投档供高校审核，录取与否由高校决定。

1.具有艺术特长生资格条件且在学校组织的选拔测试中成绩合格者；

2.高中阶段参加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获得科技发明、科技实践活动和科技论文二等奖者；
3.重庆市青少年科技创新市长奖（含提名奖）获得者；

4.在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个人项目二、三等奖项获得者；

5.高考单科成绩取得全市普通文科类前50名或普通理科类前100名的考生。
（三）体育特长生参照教育部有关高水平运动员招录办法执行。具有体育特长生资格并在学校选拔测试认定中合格者，由高校增加计划，投档供高校审核，录取与否由高校决定。
下达用于体育特长生招生的计划数中，40%可按二本控制线的65%作为投档分数线录取运动成绩较为优秀的考生，其余60%原则上按各批次控制线投档到相应批次，其中上二本线的考生可投档到本科一批。
（四）按特长生招生政策录取的考生不得同时享受普通高考录取统一的加降分照顾政策。
六、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

市教委、市教育考试院按照特长生招生的有关规定全面实施宏观调控与过程监督，确保“阳光招生”。各有关高校要加强领导，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切实落实招生工作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度，进一步推进高校招生信息公开；要成立由分管领导牵头，纪检监察部门、招生部门和专家组成的评审委员会，研究决定特长生招生工作中的重大事项，组织实施特长生政策宣传、选拔测试认定和录取工作。

（二）严格监督检查
各有关高校纪检监察部门要全程参与测试认定工作，强化监督检查，严禁徇私舞弊、弄虚作假。对在特长生测试认定中出现徇私舞弊、重大疏漏或违反规定录取特长生的相关单位和个人，一经查实，将严肃处理，违规事件及其处理结果进行公开；对在特长生测试认定中被确认违规的考生，根据《重庆市国家教育考试条例》、《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教育部第33号令）取消其当年特长生录取资格；因弄虚作假被录取的考生，一经查实，要取消学籍，责令退学。
附件：1.重庆市2014年招收特长生的市属普通高校及项目

2.重庆市2014年市属普通高校特长生申报表
3.重庆市2014年市属普通高校特长生合格考生名册

重庆市大学中专招生委员会     重庆市教育委员会

                      2014年2月17日
重庆市教育委员会办公室     主动公开     2014年2月17日印
附件1

重庆市2014年招收特长生的
市属普通高校及项目

	学  校
	项  目

	西南政法大学
	篮球、声乐、器乐、舞蹈、戏剧（含主持）

	重庆医科大学
	声乐、舞蹈

	重庆师范大学
	声乐、器乐、舞蹈、戏剧（含主持）

	重庆邮电大学
	田径、声乐、器乐、舞蹈

	重庆交通大学
	游泳、田径、足球、声乐、器乐、舞蹈

	重庆工商大学
	篮球（女子）、羽毛球、声乐、器乐、舞蹈

	四川外语学院
	游泳、艺术体操、健美操、声乐、舞蹈、戏剧（含主持）

	重庆理工大学
	游泳、田径、网球、跆拳道、声乐、舞蹈

	重庆三峡学院
	武术、声乐、器乐、舞蹈

	重庆文理学院
	田径、健美操、足球

	重庆科技学院
	篮球（男子）、网球、器乐（西洋乐）

	长江师范学院
	毽球、器乐（管弦乐）

	第二师范学院
	田径、舞蹈


附件2

重庆市2014年市属普通高校特长生申报表

学校名称：                                填表时间：2014年     月     日

	高考考生号
	
	姓  名
	

	毕业学校
	
	联系电话
	

	申报特长生类别
	
	获奖名称
	

	对申报条件

的相关说明
	

	考生毕业

学校意见
	学校盖章：

	专家评审

意见
	专家签名：

	普通高校

意见
	普通高校招办印章：

	备注：1.请考生用黑色笔如实填写；

2.申报特长生类别请填写“艺术特长生”、“体育特长生”或“创新实践特长生”；3.特长生的申报条件必须真实；

4.对申报的条件作时间、获奖类型等方面的简要阐述。


附件3

重庆市2014年市属普通高校特长生合格考生名册

高校名称（盖章）：

	拟录批次
	特长

类别
	姓  名
	考生号
	资格条件名称
	照顾标准
	身份证号
	高考

成绩
	毕业中学

	
	
	
	
	
	
	
	
	

	
	
	
	
	
	
	
	
	

	
	
	
	
	
	
	
	
	

	
	
	
	
	
	
	
	
	

	
	
	
	
	
	
	
	
	

	
	
	
	
	
	
	
	
	

	
	
	
	
	
	
	
	
	

	
	
	
	
	
	
	
	
	


说明：（1）按“拟录批次”、“特长类别”为主、次关键字归类。（2）特长类别为：“艺术”、“体育”和“创新实践”。（3）资格条件名称为：文件“四、录取办法”中相应条款，如：第（一）条第1款。（4）照顾标准为：“控制线下20分”、“达控制线”和“二本线65%”。（5）6月25日前报市教育考试院高考处（联系人：文勃，电话：67857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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